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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的委托，并根据上市公司与本所签订的

《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就本次交易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

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此后，本所就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0126 号）出具了《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2023 年 2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

制相关制度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同步发布配套制度规

则。本所律师根据前述注册制制度规则，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进行更新和补充，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武

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原申报材料中，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表截止日为 2022

年 9 月 30 日。现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对标的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加审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下对两次审计截止日相距的期间称为“加审期间”），故本所律

师对加审期间的相关情况，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进行相应的更新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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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或已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更新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

关内容为准。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

另有说明外，《法律意见书》中已作释义的词语，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具有相

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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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

右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本所、锦天城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 

长江通信、上市公

司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345 

目标公司、标的公

司、迪爱斯 
指 迪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迪爱斯有限 指 上海迪爱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系目标公司的前身 

烽火科技 指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信科集团 指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电信科研院、电科

院 
指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曾用名为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

院、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电信一所 指 

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有限公司，曾用名为邮电部第一研究

所、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电信科学技术第一

研究所 

青岛宏坤 指 青岛宏坤元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爱鑫 指 宁波爱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申迪天津 指 申迪（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荻鑫 指 宁波荻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爱迪天津 指 爱迪（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新双百 指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兴迪天津 指 兴迪（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芜湖旷沄 指 芜湖旷沄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湖北长江 5G 基金 指 
湖北长江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交易对方 指 电信一所、青岛宏坤、宁波爱鑫、申迪天津、宁波荻鑫、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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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新双百、兴迪天津、芜湖旷沄及湖北长江 5G 基金的

合称 

业绩承诺方 指 
本次交易中承担业绩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即电信一所、宁波

爱鑫、申迪天津、宁波荻鑫、爱迪天津、兴迪天津 

认购方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即中国信息通信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交易标

的 
指 目标公司 100%股权 

迪爱斯数字 指 上海迪爱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系目标公司子公司 

迪爱斯智能 指 上海迪爱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系目标公司子公司 

上海光通信股份 指 上海光通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光通信公司 指 上海光通信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信托 指 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 指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 
指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100%股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指 长江通信向中国信科集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 

本次交易、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同时向中国信科集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评估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基准日，即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业绩承诺和补偿

协议》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第一

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6 名股东之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业绩承诺和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6名股东签署

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宏坤元贾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 9 名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第一

研究所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补充协议》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宏坤元贾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 9 名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及《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电信科

学技术第一研究所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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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宏坤元贾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 9 名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及《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息通信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息通信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息通信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重组报告书》 指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修订稿 

报告期、最近二年

一期 
指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披露的会计报表报告期，即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 

加审期间 指 2022 年 9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业绩承诺期间、业

绩补偿期间 
指 2023 年、2024 年、2025 年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 

《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 年 2 月修订）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兴业证券、独立财

务顾问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迪爱斯审计报

告》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信会师

报字[2022]第 ZE10260 号《审计报告》和信会师报字[2023]第

ZG213153 号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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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迪爱斯资产评估

报告》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东洲评报字

[2022]第 1397 号《资产评估报告》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中国法律 指 
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

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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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一、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中披露了本次交易的方案，加审期间本次交易方案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交

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

上市。 

 

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 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二/（一）上市

公司的主体资格”中披露了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加审期间，上市公司的主体资

格未发生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目前适用之公

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上市公司具备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分别为电信一所、青岛宏坤、宁波爱鑫、

申迪天津、宁波荻鑫、爱迪天津、国新双百、兴迪天津、芜湖旷沄及湖北长江

5G 基金。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二/（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中披露了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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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信一所 

根据电信一所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电信一所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电信一所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现行有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主体资格。 

2、 青岛宏坤 

根据青岛宏坤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青岛宏坤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青岛宏坤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现行有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合伙协议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3、 宁波爱鑫 

根据宁波爱鑫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加审期间，宁波爱鑫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由陈一耀变更为张利，经营期限由之

前的截至 2024 年 11 月 17 日变更为“长期”，除此之外，宁波爱鑫的主体资格未

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宁波爱鑫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现行有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合伙协议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4、 申迪天津 

根据申迪天津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申迪天津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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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申迪天津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现行有

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合伙协议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5、 宁波荻鑫 

根据宁波荻鑫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加审期间，宁波荻鑫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由周奕变更为周赵云，经营期限由之

前的截至 2024 年 11 月 17 日变更为“长期”，除此之外，宁波荻鑫的主体资格未

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宁波荻鑫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现行有

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合伙协议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6、 爱迪天津 

根据爱迪天津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爱迪天津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爱迪天津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现行有

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合伙协议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7、 国新双百 

根据国新双百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新双百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国新双百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现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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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合伙协议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8、 兴迪天津 

根据兴迪天津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兴迪天津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兴迪天津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现行有

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合伙协议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9、 芜湖旷沄 

根据芜湖旷沄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芜湖旷沄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芜湖旷沄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现行有

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合伙协议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10、 湖北长江 5G 基金 

根据湖北长江 5G 基金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湖北长江 5G 基金的主体资格未发生

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湖北长江 5G基金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

企业，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

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合伙协议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参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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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的主体资格 

1、 认购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为中国信科集团。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二/（三）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的主体资格”

中披露了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的主体资格。加审期间，中国信科集团的主体资格

未发生变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中国信科集团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现行有

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参与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三、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中披露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的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等协议内容未作变更且仍在有效期内。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认购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等协议

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协议的签署、履行不会侵害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批准和授权”中披露了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本次交易尚需履

行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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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履

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已经取得的相关批准或授权程序合法

有效。 

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迪爱斯 100%股权，

迪爱斯基本情况如下： 

（一） 迪爱斯的基本情况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五/（一）迪爱

斯的基本情况”中披露了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 迪爱斯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五/（二）迪爱

斯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披露了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 迪爱斯的历史沿革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五/（三）迪爱

斯的历史沿革”中披露了标的公司的历史沿革。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迪爱斯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等符合当

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与工商登记，

合法有效。迪爱斯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已经足额到位，股权设置、股本结

构合法有效、股权清晰，不存在法律争议或纠纷。迪爱斯股权未设定质押或者

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不存在法律争议或纠纷。历次股

权变动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不影响相关股权变动的效力，不构成重大违法行

为，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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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迪爱斯的业务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五/（四）迪爱

斯的业务”中披露了标的公司的业务。 

加审期间，标的公司的业务更新情况如下： 

1、 迪爱斯的经营范围 

加审期间，迪爱斯的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 

2、 与业务相关的资质 

加审期间，迪爱斯与业务相关的主要经营资质未发生重大变化，新增了如下

两项其他认证： 

序

号 
持有人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更新日期 有效期 认证机构 

1 迪爱斯 UL 认证证书 
UL-CA-22482

84-0 
2023 年 1 月 9 日 长期 UL LLC 

2 迪爱斯 UL 认证证书 
UL-US-22508

21-0 
2023 年 1 月 9 日 长期 UL LLC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迪爱斯在其经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业务，迪爱

斯的经营范围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迪爱斯依法存续，不存在

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迪爱斯的业务

合法、合规，其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 

（五） 迪爱斯的主要资产 

1、 对外投资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五/（五）迪爱斯的主要资产”中披露了

标的公司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对外投

资的基本情况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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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动产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五/（五）迪爱斯的主要资产”中披露了

标的公司不动产权的基本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不动产

权的基本情况未发生变更。 

3、 租赁房屋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五/（五）迪爱斯的主要资产”中披露了

标的公司租赁房屋的基本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租赁房

屋的基本情况未发生变更。 

4、 知识产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五/（五）迪爱斯的主要资产”中披露了

标的公司知识产权的基本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知识产权的

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六） 迪爱斯的重大债权债务 

1、 授信协议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五/（六）迪爱斯的重大债权债务”中披

露了标的公司正在履行授信协议的基本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

的公司正在履行授信协议未发生变化。 

2、 借款合同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五/（六）迪爱斯的重大债权债务”中披

露了标的公司正在履行借款合同的基本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迪

爱斯及其子公司新增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同编号 借款人 出借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间 

1 IR2301300000040 迪爱斯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990.00 2023.2.3-202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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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迪爱斯各期自主产品和系统集成前五大客户及其销售情况如下： 

（1）自主产品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万元） 

2022 年 

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02.97 

2 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148.13 

3 宁德市公安局 1075.88 

4 蚌埠市公安局 717.31 

5 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 557.01 

2021 年 

1 中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 3,685.27 

2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900.48 

3 上海市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748.03 

4 澳门电讯有限公司 2,647.83 

5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 842.52 

2020 年 

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616.37 

2 中山市公安局 1,207.88 

3 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1,054.15 

4 上海市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987.71 

5 红河州公安局 708.30 

注：上海市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数据为上海市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与滬通科技咨询工程一人

有限公司的合并数据，滬通科技咨询工程一人有限公司为上海市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设立在澳门的

子公司。 

（2）系统集成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万元） 

2022 年 

1 新郑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后 2,987.38 

2 河北易德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920.35 

3 宣城市公安局 2,130.18 

4 上海申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1,282.40 

5 上海市公安局 1,185.49 

2021 年 

1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956.05 

2 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1,718.77 

3 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 1,236.81 

4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1,2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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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肥东县公安局 1,079.92 

2020 年 

1 贵阳市公安局白云分局 3,539.34 

2 阳泉市公安局 2,873.08 

3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 2,511.16 

4 上海市闵行区水务局 2,270.86 

5 上海东方明珠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2,242.24 

4、 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迪爱斯前五大供应商交易情况如下：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万元） 

2022 年 

1 山西明普科技有限公司 969.91 

2 帆一尚行（郑州）科技有限公司 904.21 

3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866.34 

4 上海凯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70.28 

5 安徽中科新辰技术有限公司 532.51 

2021 年 

1 广州爱浦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969.21 

2 上海龙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56.33 

3 上海凯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31.88 

4 山东亿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46.02 

5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602.23 

2020 年 

1 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有限公司 2,356.66 

2 上海交大慧谷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325.09 

3 贵阳天瑞网科技有限公司 1,154.61 

4 上海龙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65.15 

5 上海业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90.25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重大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合

法有效，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七） 迪爱斯的税务及政府补助 

1、 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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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五/（七）迪爱斯的税务及政府补助”中

披露了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未发生变更。 

2、 税收优惠政策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五/（七）迪爱斯的税务及政府补助”中

披露了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未发生变更。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迪爱斯及其子公司享受的

税收优惠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3、 依法纳税情况 

2023 年 1 月 6 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徐汇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出具《无

欠税证明》，经查询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截至 2023 年 1 月 3 日，未发现目标公司

有欠税情形。 

4、 迪爱斯及其子公司财政补助情况 

目标公司在加审期间新增的金额 10 万元以上的主要财政补助如下： 

被补助单位 内容 发文单位 拨款文号或依据 金额（元） 

迪爱斯 
上海市人工智

能配套资金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

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专项支持

实施细则》 

1,300,000 

（八） 迪爱斯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 根据迪爱斯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

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企查查”等网站进行的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迪爱斯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性

法律障碍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2、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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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通过“信用中国”“企查查”以及迪爱斯主管政府部门官方网

站等网站进行的查询，核查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报告期内，迪爱斯及

其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的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迪爱斯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

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迪爱斯及

其子公司不存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的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迪爱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可

能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报告

期内，迪爱斯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可能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及职工安置 

（一） 债权债务处理事项 

根据《重组报告书》，本所律师认为，目标公司系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目标公司的

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或承担。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目标公司债权债务的处

理。 

（二） 职工安置事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均为股权类资产，该等资产

注入上市公司后，目标公司仍为独立的法人主体，目标公司仍将独立、完整地履

行其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目标公司与其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发生转移。因

此，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事项。 

七、 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七、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中披露了本次

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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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化。 

八、 信息披露 

经核查，长江通信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履行的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1、2022 月 7 月 30 日，长江通信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8），长江通信股票自 2022 年 8 月 1 日开市起停牌。 

2、2022 年 8 月 6 日，长江通信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披露了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并继续停

牌。 

3、2022 年 8 月 12 日，长江通信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及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进行了相关公告。 

4、2022 年 8 月 26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5、2022 年 9 月 9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武汉

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6、2022 年 9 月 10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9）。 

7、2022 年 10 月 10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1）。 

8、2022 年 11 月 9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2）。 

9、2022 年 12 月 9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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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3 年 1 月 9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1）。 

11、2023 年 2 月 9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6）。 

12、2023 年 2 月 10 日，长江通信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于 2023

年 8 月 13 日进行了相关公告。 

12、2023 年 2 月 23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 

13、2023 年 3 月 9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武

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及《关于本次重

组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等。 

14、2023 年 3 月 21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15、2023 年 4 月 1 日，长江通信披露了《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武

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关于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中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审核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1）等。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长江通信已经

履行了现阶段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长江通信应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继

续履行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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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关于股票买卖情况的自查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九、关于股票买

卖情况的自查”中披露了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自查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相关情况未作变更。 

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中披

露了本次交易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有关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实质性条件。 

十一、 证券服务机构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十一、证券服务机构”中披露了本次交易

的证券服务机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所律师认为，相关证券服务机构仍具备

为本次交易提供相关证券服务的资格。 

十二、 结论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相关主体均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

格。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股份认购协议》《股份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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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主体合格、内容合法，经各方正式签署并且

在约定的相关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四）除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外，本次交易已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

或授权程序，已经取得的相关批准或授权程序合法有效。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六）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

其他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且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

议，标的资产过户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八）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并且已经依法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

义务和审议批准程序。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新增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同业

竞争。 

（九）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长江通信已经履行了现阶段法定披露

和报告义务。 

（十）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具有合法的执业资质，具有为本次交易

提供服务的资格。 

（十一）在取得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等所有应获得的批准

或同意后，上市公司实施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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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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